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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閱覽說明

 公開閱覽期間：112年7月7日至13日(共7日)
 公開閱覽方式：電子化方式公開於政府採購資訊

網站(電子採購網)
 閱覽廠商或民眾意見送達期限：

公開閱覽結束後3日(112年7月16日)

電子採購網公開閱覽查詢網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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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概要

路線約5.78km
6座高架車站
1座地面機廠

架空線供電
100%低底盤
ATO、ATP、ATS之自動駕駛

112.1已獲核定
121年底通車(暫定)
總建設經費376.93億

路線型式 機電系統 期程與費用

路
線
及
系
統
型
式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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汐
東
捷
運
與
其
他
運
輸
系
統
整
合
構
想 民生汐止線北市段/基隆捷運

三線共用機廠
與臺鐵共同形成北北基雙
軌服務

臺鐵/基隆捷運/文湖線
環狀線東環段/中和新
蘆線/淡水信義線

整合 串聯 轉乘

 汐東捷運-基本設計/辦理工程標採購
 基隆捷運-綜合規劃審議中
 民汐捷運-綜合規劃辦理中

計畫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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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特性

項目 規格

型 式
鋼軌、鋼輪LRRT

530 人/列

車廂底盤型式 低底盤
最大軸重 ≦ 13 噸
營運速度 ≦ 70 公里/小時

電力 750 V牽引電力，架空線
自動化駕駛程度 自動化控制之駕駛車輛(IEEE Std 1474.1)
最小轉彎半徑
/最大爬坡能力 50m/6%

機
電
系
統
採
一
致
性
規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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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內設施 規格

服務

PAO 端末站/轉乘站/地下站；其餘預留
增設空間

票種 單程票(紙票)、儲值票
收費模式 開放式站台
行動支付 有

設備

閘門 無
刷卡機 有

攜帶型驗票機 有
售票機+加值機 有
半高式月台門 有

系統特性
機
電
系
統
採
一
致
性
規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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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清單

項次 文 件 圖 說 名 稱 備註
1 投標須知
2 契約書(含權責分工表)

3 成本建議書總表、詳細價目表(㇐)

4 成本建議書填製說明

5 業主需求書(㇐)整體服務需求及規定(含基隆捷運後
續擴充相關文件)

6 業主需求書(二)機電系統功能規範

7 業主需求書(三)軌道工程功能規範

8 業主需求書(四)土建工程及其他機電設施設計規範
9 業主需求書(五)基本設計工程圖說_指引圖

10 綱要性土建工程及其他機電設施施工規範

11 基本設計工程圖說_參考圖

公
開
閱
覽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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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文件摘要重點

預算金額為新臺幣275億元
投標廠商：以「共同投標」方式，廠商家數上限為5家
後續擴充：
基隆捷運機電系統及軌道工程：245億
捷運民生線機電系統及軌道工程：335億

押標金：新臺幣5,000萬元
履約保證金：訂約總價10%
預付款：訂約總價 10%
保固保證金：結算總價3 %

公
開
閱
覽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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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

第1資格

• 甲等綜合
營造業

第2資格

• 號誌廠商

第3資格

• 車輛廠商

第4資格

• 供電廠商

可3家JV
最多2項資格得依細則第36條以分包廠商資格代之

最多5家JV

招
標
文
件
摘
要
重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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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資格
 投標廠商基本資格：(廠商登記或設立證明)

 甲等綜合營造業廠商(第1 資格)：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…等
 號誌廠商、車輛廠商、供電廠商(第2、3、4資格)

 投標廠商特定資格：
 具有相當財力者，應符合下列(1)或(2)項規定
– 實收資本額不低於新臺幣(1/10預算)元
– 上㇐會計年度或最近㇐年度財務報告
» 權益(淨值)不低於新臺幣(1/12預算)元
» 流動資產不低於流動負債
» 總負債金額不超過權益(淨值)四倍

– 若為共同投標廠商，共同投標之每㇐成員其實收資本額不低於上
述規定金額之五分之㇐，且總和不低於上述規定金額或每㇐成員
其財務報告之權益(淨值)不得低於上述規定金額之五分之㇐，總
和不低於上述規定金額

招
標
文
件
摘
要
重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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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標廠商特定資格：
 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
– 甲等綜合營造業廠商(第1資格)，截止投標日前 10 年內曾完成如

下工程實績：
» (1)㇐般實績：土木建築工程實績，其單次契約完工結算金額

不低於新臺幣(2/5土建部分預算)元，或累計契約完工結算金
額不低於新臺幣(土建部分預算)元之承做經驗者。

» (2)專業實績：曾完成高架橋(預力橋或鋼構橋)其單㇐契約之工
程⾧度超過1,500 公尺(含) 工程實績。

» (3)若甲等綜合營造業廠商採共同投標方式投標時，每㇐共同
投標之成員，其工程實績不低於上述(1) ㇐般實績規定金額之
三分之㇐，如仍有不足，得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36 條另以分
包廠商資格就其分包項目者代之，且至少應有㇐成員其工程實
績必須符合(2)專業實績之規定。

» (4)本項甲等綜合營造業廠商共同投標廠商家數上限為3家 。

招
標
文
件
摘
要
重
點

廠商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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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號誌廠商(第 2 資格)，截止投標日前 15 年內曾完成如下工程實績：
»捷運系統號誌工程實績，其單次契約完工結算金額不低於新臺幣(2/5號

誌部分預算)元，或累計契約完工結算金額不低於新臺幣(號誌部分預算)
元之承做經驗者

– 車輛廠商(第 3 資格)，截止投標日前 15 年內曾完成如下工程實績：
» (1)捷運系統車輛工程實績，其單次契約完工結算金額不低於新臺幣(2/5

車輛部分預算)元，或累計契約完工結算金額不低於新臺幣(車輛部分預
算)元之承做經驗者

» (2)廠商應具有捷運系統不銹鋼或鋁合金車輛車體焊接實績
– 供電廠商(第 4 資格)，截止投標日前 15 年內曾完成如下工程實績：
»捷運系統供電工程實績，其單次契約完工結算金額不低於新臺幣(2/5供

電部分預算)元，或累計契約完工結算金額不低於新臺幣(供電部分預算)
元之承做經驗者

招
標
文
件
摘
要
重
點

廠商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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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共同投標：
»共同投標每㇐成員需符合上述第1、2、3、4 資格至少其中㇐項，廠商

以共同投標廠商組合後符合上述第1、2、3、4資格之規定
»廠商採共同投標方式投標，僅號誌廠商(第2資格)、車輛廠商 (第3資格)

或供電廠商(第4資格)實績中最多2項資格得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36 條另
以分包廠商資格就其分包項目者代之

–單獨投標：
»投標廠商如符合全部投標資格者[符合第 1、2、3、4 資格]得單獨投標

；其中僅號誌廠商(第2資格)、車輛廠商 (第3資格)或供電廠商(第4資格)
實績中最多2項資格得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36條另以分包廠商資格就其
分包項目者代之

–即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成員應具備土建及㇐項以上機電系統實績，其
餘可用分包廠商資格代之

招
標
文
件
摘
要
重
點

廠商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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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甲等綜合營造業廠商(第1資格)、號誌廠商(第2資格)、車輛廠商(第3資格
)或供電廠商(第4資格)，若以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商之方式參與本
標案投標，依共同投標辦法第7條，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，不得對同㇐採
購另行提出投標文件或為另㇐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

–即無論是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商成員之㇐，不得同時為本標案另
㇐單獨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商成員(不涉及分包廠商)

廠商資格
招
標
文
件
摘
要
重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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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選須知

評選項目 配分

㇐、廠商履約能力 10

二、對本工程之瞭解 5

三、土建及機電系統之設計與施工構想 25

四、車輛系統、軌道工程及機電系統特性及規格 30

五、低碳永續、維護管理之構想及職業安全衛生與施工品質控制 15

六、承諾與回饋 5

七、簡報及答詢 10

招
標
文
件
摘
要
重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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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程碑說明
最後履約期限

項次 項目 里程碑

1-1
土建(含機廠)、軌道及其他機電設施(不含電
梯、電扶梯及電動步道)工程完工；電梯、電
扶梯、電動步道及機電系統實質完工

NTP+ 2,580日

1-2 全工程竣工 RSD+ 365日

整
體
施
工
期
程
規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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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程碑說明

項目 里程碑

2-1 基樁優先工程設計提送 NTP+ 120日

2-2 工地辦公室完成 NTP+ 150日

2-3 管線調查(含試挖)完成並提送成果報告 NTP+ 180日

2-4 基樁優先工程開始施工 NTP+ 180日

2-5 所有車站及橋梁都市設計審議資料提送完成 NTP+ 210日

2-6 機電系統(含軌道)期末設計提送完成 NTP+ 540日

整
體
施
工
期
程
規
劃

分段進度里程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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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程碑說明

項次 項目 里程碑

2-7 軌道進場施工 NTP+ 1,260日

2-8 完成牽引動力配電室、車站設施配電室、號誌設
備室、通訊設備室土建工程及系統廠商進場施作 NTP+ 1,620日

2-9 機廠行政大樓結構體完成 NTP+ 1,680日

2-10 完成台電電力引供 NTP+ 1,740日

2-11 全線軌道鋪設及磨軌完成 NTP+ 1,740日

2-12 完成全線及機廠行政大樓低壓供電 NTP+ 1,860日

2-13 機廠具備接車、列車連結、停車條件及首列車運
抵進行相關測試 NTP+ 1,860日

整
體
施
工
期
程
規
劃

分段進度里程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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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程碑說明

項次 項目 里程碑

2-14 完成全線牽引電力供電 NTP+ 1,860日

2-15 完成消檢

各車站NTP+ 1,980日
行政大樓 NTP+ 1,980日
駐車廠、維修工廠、土木
軌道工廠NTP+ 2,250日

2-16 完成光纖骨幹網路、號誌、通訊、車輛
及無線電工地測試，並與行控中心連線 NTP+ 1,980日

2-17 全線動態測試開始 NTP+ 1,980日

2-18 系統整合測試開始 NTP+ 2,310日

2-19 穩定性測試開始及完成自動收費系統工
地測試 NTP+ 2,460日

整
體
施
工
期
程
規
劃

分段進度里程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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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工程國產化要求
 國產化占比達50%
 國產化約定項目

 112.01.31汐東捷運機電系統暨軌道工程國產化
約定項目說明會
 「輕軌系統採購作業指引」附件 1㇐、3、「採購機關

應於招標文件內將期程可配合且已完成必須之檢測驗
證並有廠商可配合生產之優先發展項目列為國產化約
定項目。」

本工程配合政策國產化要求
國
產
化
占
比
及
優
先
發
展
約
定
項
目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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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須知

優先發展項目

• 轉轍器

• 集電弓

• 車門

• 軌道基鈑

投標須知

評選項目國產化占比

• 自 填 國 產 化 項 目
並換算佔比

契約書

• 未達罰則

• 研發進度無法配
合計畫期程的免
責條款

國
產
化
占
比
及
優
先
發
展
約
定
項
目
規
定

本工程配合政策國產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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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標須知-壹、五、(六)
國
產
化
占
比
及
優
先
發
展
約
定
項
目
規
定

本工程配合政策國產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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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書第9條
國
產
化
占
比
及
優
先
發
展
約
定
項
目
規
定

本工程配合政策國產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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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轍器系統

國內參考系統：新北淡海/安坑輕軌、高雄輕軌
 功能敘述：
 中運量LRRT捷運系統之軌道道岔使用，其功能為道岔方

位之扳轉及鎖定，並輸出道岔方位狀態
 轉轍器系統其部件組成包括但不限於電動馬達、傳動機構

、動作及鎖錠機構、查核機構、手柄驅動裝置、尖軌拉桿
及其他安裝設施、基座與配件等

 簡要需求說明：
 轉轍器採中置型埋入式
 適用標準軌軌距(1,435mm)之工字軌及槽形軌道岔
 防水防塵等級IP67
 扳轉時間2.5秒內

國
產
化
占
比
及
優
先
發
展
約
定
項
目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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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電弓系統
國內參考系統：新北淡海/安坑輕軌、高雄輕軌
 功能敘述：
 集電弓系統，係針對中運量LRRT捷運系統架空線供電區間

(OCS)使用，其型式採用雙向駕駛中運量LRRT捷運系統車輛
使用之電力驅動式單臂式集電弓系統

 集電弓系統組件至少包含但不限於集電弓上下臂桿、底座、
集電舟(含接觸條)、絕緣礙子、控制裝置、升降弓裝置及阻
尼等其他重要組件

 在緊急情況下，集電弓亦可以手動的方式讓使集電弓升弓或
降弓

 簡要需求說明：
 集電弓升降至定位所需時間不得超過10秒；於降弓位置時應

自動鎖定；集電弓升降之壽命測試至少達1萬次週期
 集電弓之上舉力應為可調，並配置適當之避震器裝置，且需

與供電系統架空線張力互相匹配，使集電弓具有良好之架空
線追隨性

國
產
化
占
比
及
優
先
發
展
約
定
項
目
規
定



25

車門系統
國內參考系統：新北淡海/安坑輕軌、高雄輕軌
 功能敘述：
 車門系統中運量LRRT捷運系統為雙開式同步中央驅動電動

滑塞式車門
 車門系統組件至少包含但不限於車門門體、門機系統、車門

控制系統、車內外緊急開關裝置等及其他重要組件
 車門僅在車速為0 km/h且保持煞車狀態下，始能被開啟
 所有車門關閉並鎖定後，列車方能啟動

 簡要需求說明：
 各車門旁應設有緊急狀況時，無需司機員授權即可由旅客操

作之車內緊急開門裝置
 車輛上每個車門系統應設有車外緊急開門裝置，以供列車發

生緊急狀況時，車外救援人員開啟各該車門之用
 車門系統應能至少作動1,000,000次開/關週期而不損壞或產

生異常磨耗，及100,000次之障礙物偵測以及自動重開/關
週期

國
產
化
占
比
及
優
先
發
展
約
定
項
目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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軌道扣件系統
國內參考系統：新北淡海/安坑輕軌、高雄輕軌
 功能敘述：
 型式：軌道彈性基鈑及相關組件
 由金屬鈑與彈性材搭配彈性扣夾及錨定組件，組成軌道扣

件系統，可扣結鋼軌形成穩定的軌道結構並維持軌道線形
及軌距，以符合相關規範要求

 簡要需求說明：
 軌道扣件應採彈性扣件系統，具有足夠強度以承受列車產

生之靜/動態負荷，並應能承受300萬次以上之重覆負載，
且能將受力均勻傳遞至下方承托結構

 扣件系統應具有適當扣壓力來扣結鋼軌，提供適當的軌道
勁度，並提供縱/橫向束制力以避免造成鋼軌爬行及側向偏
移現象

 具備垂向/側向調整功能及鋼軌傾斜度，維持軌道線形及列
車運行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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